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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冠 海 岸 觀 光 圈 產 業 風 格 形 塑 店 家 遴 選 簡 章 
主辦單位：交通部觀光署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以下稱北觀處) 

承辦單位：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一、辦理目的 

交通部觀光署期盼藉由地方產官學組成觀光圈在地組織，以觀光為軸心，跨越區域及產

業，行銷推廣在地旅遊。北觀處組織「皇冠海岸觀光圈」，辦理產業風格形塑店家遴選計畫，

串連從五股到基隆食、宿、遊、購、行的業者，凝聚觀光發展共識，建立起區域觀光發展組

織。 

本計畫預計從皇冠海岸觀光圈範圍（五股、八里、淡水、三芝、石門、金山、萬里、基

隆）優選出有意願自我提升的店家（如特色餐飲、商品、旅宿及景點等類別），由店家提送經

營現況與未來品牌改善之營運構想資料，後續經由本計畫遴選程序，由委員評選出具積極投

入性之店家參加產業風格形塑計畫。協助每間特色商家建立自己獨樹一幟的觀光特色風格，

帶動整體品牌的行銷力、消費力、吸引力、獨特性，從而與皇冠海岸觀光圈共同成長。 

以往的遴選僅針對單點店家，為強化觀光圈跨業、跨區共榮核心宗旨，提升產業價值，

今年更納入多家業者合作（共伴）申請的受理，可聯合 2 家以上提案申請。前期輔導店家亦

可橫向串聯其他夥伴共同提案申請。凝聚在地認同感與向心力，一同將北臺灣最珍貴的皇冠

海岸觀光圈的優質觀光產品透過品質提升及行銷宣傳等手段推廣到國內外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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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資格 

本計畫經盤點在地特色觀光資源後，將同步採取公開資訊徵集及主動邀請模式，凡食、

宿、遊、購、行業內符合下列各項規定之業者均可參與本計畫： 

(一) 具備商業或公司登記或營業稅籍登記或社團法人登記任一者或其他合法營業證照，且登

記或營業地址位於皇冠海岸觀光圈範圍（五股、八里、淡水、三芝、石門、金山、萬

里、基隆）內。 

(二) 旅宿業者需具備合法旅館/民宿登記。 

 

三、參與權利義務 

(一) 申請提案需投入部份成本於本次輔導計畫。 

(二) 入選業者需加入成為皇冠海岸觀光圈特約店家。 

(三) 入選業者將優先獲得參與計畫推出之各項行銷及宣傳活動參與機會，包括但不限於共

識會議、觀光圈市集、區域人才培育計畫及實體或線上創意行銷推廣活動等。 

(四) 入選業者配合參與計畫時所拍攝或提供的行銷宣傳素材需授權且不限時間、地點、次

數供本計畫公開行銷或推廣使用（包含觀光產業推廣、網站推廣及參展行銷等）。 

(五) 若入選提案為空間改造者，需符合建築法規，且擁有至少３年以上的場地使用權，以

確保本次成果能延續使用。 

(六) 入選業者需依評審委員意見提出報名表內之提案執行計畫修正且經主辦單位審核通

過，並與承辦單位簽訂權利義務切結書，確保本次提案能依計畫書如期完成。若執行

中有變更計畫內容，須提報主辦單位變更項目，並經審議通過後方能繼續執行，否則

以計畫終止論。 

(七) 如有下列事項發生，經主辦單位核實者，須終止計畫，並返還已取得之相關費用資

源： 

⚫ 執行期間遇不可抗力之因素而無法完成，或自願放棄者 

⚫ 未經主辦單位同意即修改工作項目，與審查通過之提案執行計畫不符者 

⚫ 以不實資料申請本計畫者 

⚫ 有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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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遴選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主辦單位有權修改公告，並以官方網站最新公告為準。 

四、遴選機制 

由輔導計畫成立遴選小組，透過收件（書面資格審查）、初選（專家線上審查）、決選

（審查會議）三階段遴選出今年度６組產業風格形塑店家。 

 

遴選評分依下列評分標準：經營現況（20%）、構想規劃項目（30%）、店家區位及串

連效益（20%）、與皇冠海岸觀光圈特色產業相關性與貢獻（20%）、文件完整性及企圖心

（10%）。以分數排序選出前６組特色店家或團隊進行 113 年產業風格形塑，藉由店家自主

提升及產業串連改造執行，增加皇冠海岸觀光圈亮點。 

產業風格形塑類型如下： 

⚫ 品牌包裝：商品包裝、聯名商品開發或產業品牌設計等可視成果 

⚫ 餐飲開發：菜色開發、食材主題合作或飲品設計等 

⚫ 空間提升：場域空間美學、指標說明或故事性行銷物品設計施作 

⚫ 創新遊程：體驗活動、遊程販售、通路合作等商業模式及旅遊商品開發 

⚫ 其他創新：其他創新之可視作為 

 

五、報名、審查與期程（暫定，依簽核結果決定） 

(一) 報名收件日期：申請送件時間 113 年 04 月 2６日至 113 年 05 月 19 日止。 

註：收件後即開始進行書面審查作業，請隨時注意承辦單位聯絡相關事宜。 

(二) 初選審核：113 年 05 月 22 日起至 113 年 05 月 24 日止。 

(三) 決選會議：暫定 113 年 05 月 29 日。 

(四) 執行計畫書審查及簽署權利義務同意書：113 年 06 月 01 日起至 113 年 06 月 14 日止。 

註：決選結果以電子郵件/電話通知，計劃書經審查並調整完成以及簽屬權利義務同意書後即為

正式獲選，決選未通過者則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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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遴選結果公告：113 年 06 月 17 日公告。 

註：最終遴選結果以電子郵件/電話通知獲選之業者，並公告於「交通部觀光署北海岸及觀音山

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官方網站」(https://www.northguan-nsa.gov.tw)。  

(六) 產業風格形塑執行：簽約日起至 113 年 10 月 30 日止。入選業者投入經費依計畫執行改

造，執行期間專案小組將安排專家進行進度訪視及建議。 

(七) 結案成果交付：入選業者需於 113 年 11 月 15 日前交付結案成果報告書及相關核銷資

料，即可完成結案及申請款項。 

(八) 北區觀光圈市集：預定於 113年 11月 22日至 113年 11月 24日辦理北區觀光圈市集，

請入選店家配合參加。 

 

六、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 

申請請備齊下列相關文件，於公告時間內以電子信件方式郵寄至承辦單位

「northcoast202111@gmail.com」，以電子信件系統上顯示之收件日期為準，逾期不予受

理。 

註 1：電子郵件標題請註明報名「皇冠海岸觀光圈產業風格形塑店家遴選」，若無完整標示以致不易

辨識，將會影響收件資格。 

註 2：請同時提供 word、及 PDF檔案。 

(一) 遴選報名表：包含提案團隊或業者公司基本資料、主要負責人、經營現況、產業風格形

塑提案執行計畫、預計自行投入多少經費做產業品質提升…等相關資訊。(附件一) 

(二) 證明文件：合法登記立案證件、商業登記證、合法旅館/民宿之證明文件…等相關證明。 

(三) 附件說明：報名表附件補充、合作活動與獲獎經驗…等相關證明。 

(四) 同意參與「交通部觀光署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113 年皇冠海岸觀光圈產業

形塑推廣委託服務案」切結書(附件二)。 

(五)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附件三)。凡參與本輔導活動申請表單提及之相關人員，皆需檢附。 

 

七、遴選標準及作業程序 

(一) 審查委員按照審查項目酌予給分，以進行遴選評比作業，核定獲選廠商優先順序。 

http://www.northguan-ns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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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遴選結果以電子郵件及電話通知獲選者，並公告於「交通部觀光署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

風景區管理處官方網站」(https:// www.northguan-nsa.gov.tw)，未獲選之業者則不另

行通知。 

(三) 申請人檢附之證明文件應完整，不得偽造文件，經主辦單位查獲為偽造不實，將取消遴

選及獲選資格。 

(四) 遴選項目及評分說明： 

項次 遴選項目 說明 權重 

1  經營現況 

自主分析經營現況，例如：經營目標、服務

模式、優劣分析、遊客滿意程度、在地特

色…等，提供遴選委員們了解業者或團隊

亮點。 

20% 

100% 

2  構想規劃項目 

提出對於優化提案的目標構想與執行方

向、可提升業者收益或地方品牌等亮點為

何。(已有設計圖或計畫書者佳)。 

30% 

3  店家區位及串連效益 
位於觀光服務遊憩動線上為優先，串聯推

廣遊程、可帶動周邊旅遊廊帶效益說明。 
20% 

4  
與皇冠海岸觀光圈特

色產業相關性與貢獻 

曾參與有助推廣新北市、基隆市或北觀處

等觀光之餐飲、商品、旅宿、景點、行程、

合作活動、新聞媒體曝光、獲獎經驗等相關

經驗證明，提供遴選委員們了解公司合作

模式與核心優勢。 

20% 

5  文件完整性及企圖心 
應準備文件、資料的完整性；執行優化行動

之企圖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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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產業風格形塑店家遴選流程 

項次 階段 說明 

1.  遴選簡章公告 於計畫簡章簽核通過後公告，將辦理實體及線上說明會

（方便地域較遠的店家參與了解）、新聞稿、網站及群組

公告等方式公布本次遴選活動相關資訊。 

2.  受理報名 申請者準備相關文件寄至報名 Email 完成報名。專案小組

將提供諮詢窗口協助報名。 

3.  書面資格審查 專案小組審查並彙整報名資料，資料有缺失者通知補件。 

4.  報名截止 專案小組彙整報名資料，製作評核表給初審委員。 

5.  初選（專家線上審

核） 

安排評審委員進行資料審核，同時撰寫評語，做為決審參

考依據。 

6.  決選（審查會議） 安排審查會議，由評審委員經過會議討論選出６組正取及

２組備取名額。 

7.  聯絡入選店家 

執行計畫書審查及簽

署權利義務切結書 

聯絡入選業者依評審委員意見修正提案計畫書，非特約店

家者入選需申請加入特約店家，完成後即可執行產業風格

形塑計畫。 

放棄者填寫自願放棄切結書，並由備取名單依序補足名

額。 

8.  入選公告 於新聞及網站發布入選名單。 

9.  產業風格形塑執行 入選業者依提案執行計畫書投入經費並執行改造提升，於

10 月底前完成計畫項目，期間由專案小組安排專家進行

進度訪視及建議。 

10.  結案成果交付 入選業者於 11 月中前交付結案成果報告書及相關核銷資

料，即可完成結案及申請款項。 

11.  北區觀光圈市集 入選業者需參加 11 月辦理之北區觀光圈市集，於活動中

展示或販售亮點成果。本次活動將於媒體報導中宣傳，創

造亮點能見度及示範效益，擴大行銷宣傳增加產業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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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產業風格形塑可申請費用 

(一) 共伴申請：每案可申請執行經費最高新台幣８萬元整，但需編列配合款至少為申

請經費的 20%。以最高額 8 萬元計算時，需自行負擔至少 8X20%=1.6 萬元。 

(二) 個別申請：每案可申請執行經費最高新台幣４萬元整，但需編列配合款至少為申

請經費的 20%。以最高額 4 萬元計算時，需自行負擔至少 4X20%=0.8 萬元。 

(三) 每案由審查小組核定專案內容及適宜之補助經費。 

(四) 申請經費不得包含硬體設備之資本支出及經常性人事費等，核銷需檢附正式收據

或三聯式發票。 

(五) 罰則：如未按時程預訂進度，承辦單位有權以一日扣除其申請經費百分之一為罰

金，累計以不超過共伴申請新台幣 1 萬元、個別申請新台幣 5 仟元為限。 

 

十、其他相關事宜 

(一) 凡獲選參與交通部觀光署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113 年皇冠海岸觀光圈產

業風格形塑推廣委託服務案之特色商家，參與產業風格形塑計畫之各項活動時，請遵守

交通部觀光署北海岸及觀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及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之相關規定，倘若

無法配合相關規定，將取消其獲選資格。 

(二) 獲選業者聯繫窗口如有更動，請立即通知承辦單位。 

(三) 本次遴選若有任何問題，歡迎於辦公時間與活動小組窗口聯繫，資訊如下。 

聯絡單位: 皇冠海岸觀光圈專案小組 E-mail：northcoast202111@gmail.com 

電話：(02)2392-8599#12 

辦公時間：周一至周五，上午 09:30 至下午 17:30 

 


